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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國昌：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次長，最近有關臺糖土地承租事件

引發相當大的爭議，如今國人才發現好像有些特殊事業體可以非常低廉的價格向臺

糖取得大筆的土地，所以我將相關規定大致過濾的結果是，以前我們是用經濟部所

屬國營事業提供土地出租及設定地上權辦法，當時並沒有採行現行辦法，以公開招

標為原則，過去就是申請承租土地。如今發生這些爭議之後，經濟部是否有加以了

解，過去臺糖在土地承租地的申請上，是有按照公平公開的原則進行，還是有特權

介入嗎？ 

 

主席：請經濟部曾次長說明。 

 

曾次長文生：主席、各位委員。有關委員所垂詢的問題，我們有向臺糖詢問，臺糖

所提出的正是委員所引述的相關辦法，所以他們是依照相關辦法對外辦理土地承租

作業。方才委員提及，每個案子是不是有偏頗？據我所知，目前統計案件共計 61 

案，我認為我們會針對這 61 案了解土地承租的情形。根據我初步的了解，因為

他們是依照所謂的公告地價在計算租金，所以相關公告地價的變化等等，可能都是

一些相關的問題。委員提到的這個問題，由於我還沒有把這 61 案全部清查過，

但是，如果有需要…… 

 

黃委員國昌：你們會做清查嗎？ 

 

曾次長文生：我們回去之後會請臺糖針對這 61 案的所有狀況全部都說明清

楚…… 

 

黃委員國昌：這倒不要提供給個人去做什麼參考，本席建議，既然臺糖土地承租有

出現這樣的爭議，臺糖是不是就公開的把所有資料都攤在陽光下，讓全體國人檢

視，可以嗎？ 

 

曾次長文生：我們要了解臺糖把這 61 案土地是租給誰，我們要這 61 進行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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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黃委員國昌：因為我看到滿多的學校，包括臺中亞洲大學也承租臺糖非常久的土

地，依我看來，它的租金其實也滿便宜的，這到底是在鼓勵興學嗎？是不是有採用

一致的標準？我認為經濟部或臺糖該做出統一的說明會比較好。 

 

曾次長文生：好的。 

 

黃委員國昌：第二、在發生這些爭議之後，你們有沒有重新檢討？因為依照舊有的

規定，按照當年期申報地價年息 10%來計算，這是他們每年所應該繳納的租金。

現今社會大眾的反應是，這些租金好像太低了，無法反映實際的狀況。但問題在

於，我看到臺糖依照前面經濟部統一的辦法廢止以後，現今臺糖的土地出租及設定

地上權作業要點，在徵收租金的標準是一模一樣，完全沒有做任何的調整，他們還

是一樣按照申報地價的 10%來計算？ 

 

曾次長文生：其實，它的問題會出在申報地價低，還是這個租金率低…… 

 

黃委員國昌：這點我了解，事實上，申報地價是控制在地方政府嗎？ 

 

曾次長文生：對。 

 

黃委員國昌：當地方政府沒有反映實際的市場價格的時候，國營事業的應對方式為

何？因為你現在是採用很僵化的公式套用在所有的脈絡裡，這只出現在有一些縣市

政府基於各式各樣的理由而不願意處理公告地價的時候，你們按照這個僵化公式計

算出來的結果，就會如同我們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樣子。依照經濟部的立場，你們

認為該辦法有重新檢討的必要，還是實際上並沒有檢討之必要，而應該檢討的是各

地方縣市政府的公告地價是不是真正有反映市價？ 

 

曾次長文生：2016 年這部分有很大的爭論，當時大家討論出租土地的地價是不是

要接近市價，這是由各地方政府開始調整他們的公告地價。 

 

黃委員國昌：我了解。 



 

曾次長文生：事實上，我們在調整的過程中，就出現了很多的問題。 

 

黃委員國昌：這點我也了解。 

 

曾次長文生：臺糖公司有沒有辦法改公式，我可以把臺糖找來問清楚，但是如果他

們要修改相關公式，可能在不同的地方會造成非常大的影響，所以我認為他們需要

時間。這一題聽起來還滿難的…… 

 

黃委員國昌：我沒有要逼你們現在給我一個答案，但是，我的要求只是，有鑑於現

在發生的問題，臺糖是不是有必要重新思考、重新檢討？我的要求只有這樣，我並

沒有說你們現在就要告訴大家，臺糖是不是要修改、什麼時候要修改、何時會提出

相關辦法？因為這對於整個社會大眾對公平正義概念的衝擊非常大，所以我只有要

求…… 

 

曾次長文生：我可不可以這樣回答委員，我們會針對可以調整的部分要清楚做出

來，調整有哪些困難也要清楚的說明。好不好？ 

 

黃委員國昌：好。我只有要求兩點：第一、臺糖要公開透明，並將資訊都攤在陽光

下。 

 

曾次長文生：OK。 

 

黃委員國昌：因為我相信如果是同一個標準適用在所有的申請人，而不是有人承租

土地的價錢高，卻也有承租的價錢低，其實你們是站得住腳的，唯一的問題在於，

依照過去的公式是不是太過僵化、是不是有調整的必要？這是現在我們發現未來值

得檢討的事情嗎？ 

 

曾次長文生：對。 

 

黃委員國昌：我這樣說應該沒錯吧？ 

 



曾次長文生：沒錯。 

 

黃委員國昌：第二、我之前一直在追查，見發科技公司黃枝樹一方面申請成立見發

科技公司去發展電動車，另一方面去搞了一家易速達公司在賣電動車，過去這幾年

他向經濟部及縣市政府詐領好幾千萬元的補助經費。我在調查此事的過程中發現，

一個是向經濟部工業局就車子的部分申請電動機車的補助經費，另一個是針對其所

設置能源補充設施，也有向經濟部工業局申請補助。現在令我感到困惑的是，

2018 年 1 月你們已經發現見發科技的電動車或補助站都出現了問題，現在你們

開始跟他們追繳補助款了嗎？當初這些驗車的能源設施站是怎麼去驗的，現在經濟

部有開始徹查嗎？因為這個是把我們當初去補助電動機車的良法美意，被不肖的商

人拿來詐取國家的補助款，這件事情非常嚴重。有關刑事責任的部分，這位黃枝樹

先生及其家屬必須自行面對，但是，本席要求徹查行政的部分，當初在驗收、給付

補助款及事後查核的時候，是不是有行政疏失，甚至有無包庇之情事？接下來民事

求償的措施是什麼？經濟部在何時能夠針對這件事情有完整的說明與規劃？因為根

據目前你們提供給我的資料，我完全看不到我剛剛問的那些問題；也就是說，你們

內部的責任開始追究了沒有？接下來你們要如何具體的求償？ 

 

曾次長文生：我聽到委員提及幾個層次的問題，我將責成經濟部工業局釐清問題，

而且工業局本來就應該向社會大眾說明，所以他們來到立法院更應該向社會大眾清

楚說明。 

 

黃委員國昌：我要提醒次長，這個案子我不是今天才問，我已經問好幾次了，直到

今天都還沒有做說明。如果今天我是第一次詢問次長，我這樣的要求就是強人所

難，但我今天不是第一次問這件案子。依照你們回覆給我的公文，我感覺到你們是

不是在包庇？我之所以會這麼樣說，因為你們在 9 月 5 日查驗花蓮車輛能源設

施站的時候，不是設備已經移至他處，不然就是根本已經成為破銅爛鐵而無法運

作，而你們回覆給我的公文，根本沒有提及這項事實，因此，本席不禁會懷疑，當

初部長承諾會針對這件事情徹查到底，根據目前工業局回覆給我的公文，我看到內

容不是徹查到底，而是能夠掩蓋就掩蓋，能夠包庇就包庇啊！這與方才次長所講的

態度完全不一樣。 

 

曾次長文生：我認為這是因為我們回覆給委員的資料不夠完善，方才委員已經具體



舉出有些地方未裝置而查驗確實有問題，針對這部分我們會提出書面資料，還是我

請工業局人員直接去向委員說明有哪些訊息？ 

 

黃委員國昌：本席要求經濟部在一週之給我書面資料，如果你要派員當面向我說

明，我也歡迎，但是，不要沒有提供書面資料，然後只是跟我當面隨便講一講，總

是要有白紙黑字寫下的資料，才會有人負責。 

 

曾次長文生：沒錯。 

 

黃委員國昌：這樣可以嗎？ 

 

曾次長文生：OK。 

 

黃委員國昌：然後針對我所要求的，當初查驗是不是有疏失，甚至有包庇的情事？

你們現在內部調查的情況如何？請你們一併在書面資料中詳加解釋，可以嗎？ 

 

曾次長文生：好。 


